
北 京 上 海 深 圳 杭 州 广 州 昆 明 天 津 成 都 宁 波 福 州 西 安 南 京 南 宁 济 南 重 庆 苏 州 长 沙 太 原 武 汉 贵 阳 乌 鲁 木 齐 郑 州 石 家 庄

合 肥 海 南 青 岛 南 昌 大 连 银 川 拉 孜 香 港 巴 黎 马 德 里 斯 德 哥 尔 摩 纽 约 马 来 西 亚 柬 埔 寨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哈 萨 克 斯 坦 意 大 利 匈 牙 利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32号太平洋金融大厦 19楼 邮编：510620
电话：(+86)(20) 3879 9346 、38799348 传真：(+86)(20) 3879 9348-200

1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的要求，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汕头市超

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研股份”)的委托，指派程秉、周姗姗

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超研股份 2025 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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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会由超研股份董事会根据202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召集，超研股份已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相关网站

上分别刊登了《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

的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有关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审议事

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登记事项等相关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6 年修订)》(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月 22日(星期五)15:00 在广东省汕头市

金砂路 77 号超研股份 1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则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2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2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超研股份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三、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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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研股份董事会与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并登记了出席本次

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名称(或姓名)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经验证、登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均为截至 2026 年 5 月 1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超研股份股东，该等股东持有及代表的

股份总数 353,200,192 股，占超研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599%。

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有超研股份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83 人，代表股份数 819,903 股，占超研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914%。

上述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的合法性已经得到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

证。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1、现场会议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审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表决

时由两名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进行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会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网络投票表决程序

超研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部分股东在有效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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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482,9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3％；反对 523,200 股；弃权 13,9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2,8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923％；反对 523,200 股；弃权 13,900 股。

2、《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485,6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0％；反对 520,500 股；弃权 13,9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5,5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216％；反对 520,500 股；弃权 13,900 股。

3、《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133,743,74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76％；反对 391,700 股；弃权 54,403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7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908％；反对 391,700 股；弃权 54,403 股。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632,9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7％；反对 340,600 股；弃权 46,5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32,8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871％；反对 340,600 股；弃权 46,500 股。

5、《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822,0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 185,000 股；弃权 13,0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21,9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508％；反对 185,000 股；弃权 1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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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聘请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681,2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3％；反对 324,900 股；弃权 13,9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1,1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780％；反对 324,900 股；弃权 13,900 股。

7、《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662,0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9％；反对 297,100 股；弃权 60,9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61,9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363％；反对 297,100 股；弃权 60,900 股。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的表

决结果

同意 353,399,7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8％；反对 568,800 股；弃权 51,5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9,6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47％；反对 568,800 股；弃权 51,500 股。

9、《关于调整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593,0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4％；反对 371,500 股；弃权 55,5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92,9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207％；反对 371,500 股；弃权 55,500 股。

10、《关于公司增加经营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353,680,8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2％；反对 319,800 股；弃权 19,400 股。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0,7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293％；反对 319,800 股；弃权 19,400 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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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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